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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 製 



 

【勞工健康管理事項】提報說明：                       110年12月21日  

藉此機會首先簡述本會關於「職安」推展之緣由：有鑒於社會大眾對保全工作

一再存有負面的印象，認知本業是一個過勞、血汗的工作，不少媒體未平衡報導，

很多是近乎汙衊保全業，常讓業界蒙受不白之冤！所以本會在鄭文燦市長任內，特

率領桃園市保全業界代表們，為「職業安全衛生事務及勞基法的因應」拜會市府團

隊尋求相關局、處的支持與協助。  

桃園市職業安全衛生事務在106年推展之初，係以「健康家族」型態進行，直 

至107年再正式與公部門職安署、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勞檢處及保全公會等以「健 

康夥伴」的方式締結，導入產、官、學界等資源，協助輔導桃園市保全公會及會員，

自此開啟保全業在職安方面的運行。  

特別要感謝桃園市 鄭文燦市長及時任桃園市勞動局局長的 王安邦次長，以及

親自指導職安署完成合作伙伴簽約儀式的職安署 鄒子廉署長，當然還有各有關單

位的支持協助。  

拜會主旨：有關保全業設立「職醫職護駐地諮詢服務」，概略說明及訴求如下：  

【說明】  

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自107年起即開始實施「勞工健康服務」，透過北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薦派專任職醫職護，於公會設立「職醫職護駐地諮詢服務」，各會

員公司職安人員均可透過健康風險評估工具（i-CARE系統）將需要進行勞工健康服

務之保全人員，篩選出並列冊登記後，將相關資料透過公會上傳至專任職醫職護單

位，後續再安排專任職醫職護至公會辦理勞工健康諮詢服務。本會依此模式（流程）

執行已行之有年。  

【訴求】  

希望能延續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之經驗，以各地區保全商業同業公會為窗口

(平台)，與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診所或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

務機構等，簽訂職醫職護駐地諮詢服務合約，後續再由各保全商業同業公會與各會

員公司(保全公司)簽約，定期實施「勞工健康服務－職醫職護駐地諮詢」，採取「雙

軌制」作業模式，必定更有效率，且對所屬會員及保全人員均能獲得實質效益。 

後續以大綱介紹簡介內容，尚請長官卓參相關資訊！  

                                保全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楊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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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說明】 

前言： 

    保全員的工作地點係以分散型態為主，各業者所服務之案場分佈在各

縣市各區域，無法像工廠一樣在定點做統一管理。有鑒於此，本會在 106

年透過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成立健康家族，並於 107年與勞動部職安署、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及勞動檢查處等，共同簽署保全業健康伙伴備忘錄成為

健康伙伴關係。在活動推展實施之過程，除邀請專家學者參與指導外，也

特別邀請「桃園市保全職業工會」各級幹部共同參與，亦獲得保全職業工

會之認同，同時開啟了桃園市保全業健康管理及臨場健康服務的新頁。 

    本會職業安全衛生事務推廣之初，理監事們透過數次會議與職安署專

家代表及北區健康服務中心專員，共同研商在健康管理－職醫職護駐地服

務實施過程中，如何能夠讓分散在各區域的保全人員都可受惠，且又能夠

不影響各公司的人員勤務調度呢？為此，本會特設立統一窗口提供各公司

有健康諮詢需要的員工報名，並在南區(中壢)及北區(桃園) 分別設立職醫

職護駐地服務，期能有效落實健康管理的目的。 

本會職安業務推動摘要： 

一、 桃園市保全公會在健康管理方面係由本會洽請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

心，請其薦派專任醫師及護理師到會協助，依「健康管理工具」評定

等級、類別，提供健康指導與諮詢及健康促進措施評定後，並將相關

資料轉交參與諮詢的保全會員公司作後續之處理。 

二、 保全業服務案場分佈在各縣市各區域，無法像工廠等固定場所做定點

統一管理，若結合全國各縣市保全公會特約健檢醫院及各地區職醫職

護駐點諮詢之設置，應可有效解決保全業因分散特性難以推動之困

擾，也能藉此落實保障保全業者派駐在他縣市之保全人員健康狀況。 

三、規劃業務主管及急救人員等投入參與四大計劃之籌劃、教導、訓練及

稽核，其內容包含：(1)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2)重複性（人因

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預防(3)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4)女性勞

工母性健康保護及檢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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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簽署「健康伙伴宣言」： 

本會自 106年與勞動部職安署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接洽，成

立「保全業健康家族」。    

    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與桃園市政府

勞動局三方，於 107年締結為健康伙伴，共同推動改善保全業勞工工

作環境及強化職場身心健康措施。 

    本次簽署活動邀請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及桃

園市保全業職業工會管理代表等蒞臨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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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過程-專家會議(一)： 

    感謝職安署各級長官、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及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對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職業安全衛生推

展的指導 

 勞動部職安署：楊貴蘭科長、黃明源組長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蘇先田醫師、陳叡瑜教授、徐寅之護理

師 

 林口長庚醫院：黃百粲醫師、范豪益醫師、賴坤暉醫師、王雪卿

護理師、謝旻芳護理師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楊惠萍經理、江啟端經理、李通茂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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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過程-增能課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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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過程-證照輔導(三)： 

自 105年起，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研習會，積極培訓甲種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取得證照，另積極參與勞動局急救人員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課程，取得急救人員證照。共計培訓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 132人次取得證照，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95人次取得證照。 

    促進職場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環境之精進，強化知能上的訓練，努

力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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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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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展績效-簽署特約健檢醫院： 

公會 105 年籌備規畫，自 106 年起至 109 年陸續與桃園市在地 4

家醫院-中壢天晟醫院、楊梅天成醫院、聯新國際醫院桃新分院及聖保

祿修女會醫院簽署特約健檢合約，共計有七千餘人次利用公會特約健

檢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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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績效-健康管理(一)： 

    各公司職安管理人員將「勞工個人健檢資料」、「過勞分量問卷調查

表」及「心理健康量表」資料，依風險分級篩選，實施健康管理諮詢作

業。另配合公會薦派專業職醫、職護，辦理「健康管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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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績效-健康管理(二)： 

    依據勞動部職安署公版 i-CARE、we-Care軟體之「健康風險評估管理

工具」、「過負荷風險評估管理工具」，依數據篩選風險級數，實施健康管理

諮詢。自開辦後共計辦理 14個梯次，超過三百餘人完成健康管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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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績效-健康管理(三)： 

        疫情趨緩後，本會於 110 年 11 月 26 日，辦理 110 年度第一梯次健康

管理-職醫職護駐點諮詢，由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陳醫師、喻護理師為健

康家族會員公司保全人員健康指導，並預訂於 12月份辦理第二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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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績效-保全業勞工健康宣導手冊： 

     

 

 

 

    

 

 

感謝勞動部職安署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諸位專家：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蘇先田主任醫師、陳叡瑜教授；林口長庚醫院黃百

粲醫師、賴坤暉醫師；江啟端經理、林雅蕙專案主持人、徐寅之護理師、

王雪卿護理師等，協助保全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推廣，並多次召開專家會

議指導，製作編輯「保全業勞工健康服務手冊」及拍攝「保全業健康服務

e 教材」等宣導教材，使保全業者及保全從業人員，對職業安全衛生法能

更深入的瞭解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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